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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08年度高中職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 

（一） 教育部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。 

（二） 臺北市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（三） 臺北市政府 108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。 

（四） 臺北市政府第 7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「課程與教學小組」108年度

工作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標 

（一） 厚植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性別平等教育資源，協助學校落實性

別平等教育之推展。 

（二） 配合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市性平會)規劃及

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。 

（三） 建立課程教學小組主責學校、高中職資源中心學校、重點學校之運

作機制，提供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諮詢服務與教學資源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。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教育局)。 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。 

六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高中性別平等教育高中重點學校-陽明高中 

              臺北市高職性別平等教育高職重點學校-南港高工 

七、組織與職掌： 

 

臺北市政府性別
平等教育委員會

課程教學小組

-成德國小

高中職性別平等教
育資源中心學校

-南港高中

高中重點學校

-陽明高中

高職重點學校

-南港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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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資源中心學校工作職掌 

1.配合參與本市性平會及相關工作小組會議。 

2.支援重點學校推展性別平等教育之相關工作。 

3.提供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諮詢服務與教學資源。 

4.建立與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小組之資源聯繫機

制。 

(二)重點學校工作職掌 

1.配合資源中心學校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及參與本市性平會相關會議。 

2.召開群組學校會議，建立學校實務問題討論與經驗交流平臺。 

3.辦理群組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與宣導。 

4.提供群組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諮詢服務與教學資源。 

八、工作事項及時程 

(一)召開工作會議 

編

號 

辦理 

時間 
工作項目/內容 

參與對

象 

辦理單

位 

經費額

度及來

源 

相關

工作

小組 

備

註 

1 

108年 

1-12

月 

召開性別平等教育高

中職資源中心學校年

度工作小組會議，研

商高中職工作重點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南港高

中 
教育局 

中心學

校行政

費用 

106,480

元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
 

2 
108年 

1月 

辦理資源中心暨重點

學校諮詢輔導會議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南港高

中 
 

外聘

講師

(1

場) 

3 

108年 

1-12

月 

參與本府性平會大

會、課程與教學小組

各項工作會議。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南港高

中 

 

 

 

(二)辦理研習或活動 

編

號 

辦理 

時間 
工作項目/內容 參與對象 

辦理單

位 

經費額

度及來

源 

相關工

作小組 

備

註 

1 
108年 

4-5月 

辦理從多面向談情

感教育探究課程教

師增能暨教學活動

設計發想工作坊(4

場) 

高中職教

師 

重點學

校 

重點學

校預算

支應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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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其他行政事項 

編

號 

辦理 

時間 
工作項目/內容 

參與對

象 

辦理單

位 

經費額

度及來

源 

相關工

作小組 

備

註 

1 

108年 

1-12

月 

提供本市高中職學校

性別平等教育教學資

源與諮詢服務。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教育局 

中心學

校行政

費用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
 

2 

108年 

5-10

月 

從多面向談情感教育

探究課程教師增能暨

教學活動設計發想工

作坊成果彙編 

參與工作

坊高中職

教師 

南港高

中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
 

3 
108年

12月 

協助 109 年度新承接

之資源中心學校及重

點學校規劃及擬定新

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

預算表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承接業

務之學

校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
 

4 
108年 

12月 

彙整 108 年度資源中

心學校及重點學校工

作報告表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
 

5 
108年 

12月 
年度經費核銷  

南港高

中重點

學校 

課程與

發展小

組 

 

 

九、經費：由教育部專款補助及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十、獎勵：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人員，由教育局從優獎勵。 

十一、 本計畫奉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